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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⾸⾴   施政計畫   市政會議紀錄

市政會議紀錄

臺北市政府第2171次市政會議

發文機關：臺北市政府秘書處
開會⽇期：2021-12-07 08:00:00
開會地點：視訊會議
主席：柯文哲（08:00-08:33）、彭振聲（08:34-08:58）
紀錄：葉霆怡
出席： 
彭振聲、蔡炳坤、黃珊珊、陳志銘(公假)、林育鴻、李得全、簡哲宏、林有志、蕭伶伃、謝明珠、王燕軍、
謝慧娟、陳慶安、陳郁文、楊慶輝(公假)、何雅娟、藍世聰、陳家蓁、曾燦⾦、林崇傑、林志峯、陳學台、
周榆修、陳信瑜、楊源明、黃世傑、劉銘龍、黃⼀平、蔡宗雄、吳俊鴻、張澤雄、謝政道、劉奕霆、張治
祥、傅永茂、李再立、袁秀慧、鄭瑞成、張建智、沈鳳樑、周台⽵、黃銘材、劉秀玲、巴⼲．巴萬Bakan
Pawa、徐世勲、陳錦祥、黃清信、呂新科(⾼永煌代)
列席：陳智菡、李旻蔚、莊淑花

壹、宣讀本府110年11⽉30⽇第2170次市政會議紀錄。 
主席裁⽰：紀錄確定

貳、討論事項

⼀、為修正「臺北市立美術館⾨票收費標準」案。（文化局、法務局）

決議：本案通過。

⼆、為廢⽌「臺北巿⾃助洗衣店安全管理辦法」案。（產業局、法務局）

決議：本案通過。

三、為覆議臺北市議會三讀審議通過之制定「臺北市重陽敬老禮⾦致送⾃治條例」案。（社會

局、法務局）

社會局周榆修局⻑補充說明：依照地⽅制度法第39條之精神，議會對市府所移送之覆議案，如會
期中應於送達15⽇內作成決議。如必要將邀請市⻑赴議會進⾏專案報告，進⾏無記名表決。 
陳慶安參議補充說明：本案議會將邀請市⻑赴議會列席說明，並於⼀讀會後逕付⼆讀，並以無記

名⽅式表決。

決議：

（⼀）本案通過。

（⼆）請社會局準備覆議案論述內容、簡報、影片等相關資料，並安排分組拜訪議員爭取⽀持，

以利覆議案表決順利通過。

四、本府財政局經管臺北市北投區豐年段四⼩段475地號及⼠林區福順段⼀⼩段412-1地號等2筆
市有⼟地，擬依⼟地法第25條規定完成處分程序後依有關規定處理。（財政局） 

決議：本案通過。

參、報告事項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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⼀、市政會議指⽰事項執⾏情形報告。（研考會）

主席裁⽰：同意備查。

⼆、市⻑室會議決議事項重點報告。（秘書處）

主席裁⽰：

（⼀）同意備查。

（⼆）本案說明⼀、臺北新區開發推動⼩組專案報告（⼀）請李副秘書⻑督導北投⼠林科技園區

之園區管理組織案，提報市⻑室會議報告⼀節，修正為：「請彭副市⻑督導產業局等相關局處，

儘速妥研⽅案提報市⻑室會議」。

三、⼀週新聞輿情與府會聯繫⼯作報告。（秘書處）

李旻蔚副總聯絡⼈⼝頭報告：各委員會進⾏預算審議期間，對有疑義之議題或預算科⽬，尤其是

新增預算部分，請各局處備妥說帖，由⾸⻑親⾃向議員說明，爭取⽀持，避免因審議時無法答復

致有所影響；⾄於重⼤議決及刪減項⽬，亦請即時回報，俾利府會聯繫⼩組確實掌握並及時因

應，以利預算審議。

主席裁⽰：

（⼀）同意備查。

（⼆）請警察局了解北市刑⼤經濟組⻑涉貪案是否為個案，如為通案應採連坐法懲處，並加強宣

導涉貪對個⼈重⼤的影響，落實精進清廉勤政的組織文化。

四、111年1⽉份春安演習（含迪化街年貨⼤街演習）報告案。（消防局） 
彭副市⻑裁⽰：同意備查。

五、臺北⼤縱⾛整合⾏銷進度。（觀傳局）

彭副市⻑裁⽰：

（⼀）同意備查。

（⼆）請⼯務局規劃臺北⼤縱⾛整合⾏銷效益調查委外計畫，針對YouTube點閱率、登⼭步道品
質、登⼭客滿意度，甚或分區段數據分析，例如：登⼭客增加數、本國與外國登⼭客⼈數等，比

照河濱⾃⾏⾞道滿意度調查之作法，作為後續精進參考，以加深市⺠印象，吸引更多⺠眾登⼭。

六、111年臺北市庇護⼯場暨社會企業春節禮盒推廣活動。（勞動局） 
彭副市⻑裁⽰：同意備查。

肆、臨時動議

蔡副市⻑⼝頭報告：

⼀、中央流⾏疫情指揮中⼼公告⾃111年1⽉1⽇起，強化24場所（域）⼈員皆應接種COVID-19

疫苗2劑且滿14天，請教育局、體育局、勞動局、社會局、衛⽣局、產業局等局處，於12⽉7⽇
下班前了解轄管場所（域）⼈員疫苗接種需求及有無窒礙難⾏之處；為利前列⼯作⼈員儘速於

110年12⽉17⽇前完整接種疫苗，請有關局處針對未接種滿2劑⼈員進⾏造冊施打，⼀併提報明
⽇本市疫情指揮中⼼會議討論。

⼆、⽇前中央公布COVID-19疫苗3劑接種規劃⼀事，接種對象包含第⼀⾄三類⼈員、因公務需出

國或打滿2劑滿5個⽉，有施打需求且經醫師評估可接種者，皆可預約接種莫德納加強劑；請衛⽣
局疾管科協助警消環保⼈員、⾥鄰⻑、⾥幹事、防疫旅館⼈員、防疫巴⼠⼈員、防疫計程⾞⼈

員、社⼯等造冊，並依據⼈數多寡媒合於醫院或⼤型疫苗接種場所施打，以上請相關局處⾸⻑協



 

助辦理。

彭副市⻑裁⽰：

（⼀）同意備查。

（⼆）請各權管單位積極配合辦理。

 

散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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